
研發處產合組修訂日期：2023/04/18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產學合作作業流程（未涉及政府機構）   

 

請依「本校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項」，並參酌「教育部補助及委

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辦理。 

申請 

 (由計畫主持人簽案請校方用印) 
（註1） 

會辦「研發處」、「主計室」 

涉及研究人力費加會「人事室」 

涉及學生實習事項加會「學務處」 

 

簽案奉核後送交秘書室三組

用印。契約書及計畫書正本

各一份請送回研發處產合組 

開始執行計畫 

計畫執行單位至本校會計系統辦理經費結案。 

【經費或期限調整】 

1. 提出「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或期限變更申請表」。 
2. 併附合作廠商同意變更文件(公文、E-MAIL內容或其他) 。 
3. 經主持人、系所主任、院長核章，並會辦相關行政單位。 
4. 正本由主持人留存、影本(含附件)送至研發處產合組及主計室各1

份留存。 
註：計畫總經費變更需以增補協議辦理或依合作企業來函簽呈，不得使用申請表。 

【經費請款】 

1. 請至人事室「產學合作計畫人員管理系統-申請端」提出申請。 
2. 計畫案經費未核定前，如擬提前聘任計畫助理人員時，應填具

「本校辦理委託及補助計畫經費提前動支暫借申請單」並取得主
計室核給之計畫會計編號後，辦理聘案申請作業。 

【聘任助理】 

【經費核銷】 

合作企業將經費滙入本校帳戶

後，請將支票(或匯款通知)送出

納組通知收帳及開立領據(第一

期款請檢附契約書影本)，並將領

據送交合作企業。 

計畫結案 

如合作企業需本校先行預開領據

始得撥款時，可參考「產學合作

請款函稿(範本)」，由計畫主持

人向出納組申請開立領據逕送合

作企業或發函請款。 

1. 依契約規定交付成果報告或其他交付項目。 
2. 計畫主持人請保留交付項目佐證文件(電子郵件、通訊軟體傳送紀

錄、及「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交付項目簽收紀錄單」等)自計畫執行
迄日起算至少三年。 

【成果交付】 

使用本校制式契約書及計畫書者 
1. 提出契約書及計畫書(含經費

表
（註2）

)正本一式三份。 
2. 計畫書為契約的附件，需請

合作企業同時用印。 
3. 涉及人體、基因或動物實驗

者請同時檢附實驗之同意文
件。 

使用合作企業契約書者或使用本 
校制式契約書有修改者 
1.   契約書內容請先送研發處產  

  合組審閱。 
2.   未使用本校制式計畫書者，  

  請另簽具「本校產學合作計 
  畫聲明書」送研發處備查。 

如有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之狀況，申請用印時需同時將「本校執行委
辦/補助計畫經費行政管理費補足方式申請表」一併簽呈。 

填具「本校辦理委託及補助計畫經費提前動支暫借申請單」，僅限
計畫經費表所編列之1個月人事費用必要支出。 

【經費提前動支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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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 

(1) 用印簽可參考「產學合作申請簽約（簽案範本）」。 

(2) 決行層級：簽約總金額 200 萬以上由校長核定、1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（含）以下由副校長核

定、10 萬元（含）以下由學院院長及校級中心主任核定。 

     如有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之情形，決行層級一律至校長核定。 

註 2： 

(1) 使用計畫書 A 版（免提供合作對象經費預算表），上用印簽時，需檢附「產學合作計畫經費預算

表」以利後續核銷作業。 

(2) 行政管理費請依「本校自籌收入提列行政管理費要點」第四點編列 15％，計算方式： 

計畫總經費=計畫執行經費(研究人力費+業務費+設備費)+行政管理費 

A. 知道計畫總經費：行政管理費＝計畫總經費/1.15*0.15。 

B. 知道計畫執行經費：行政管理費＝計畫執行經費*0.15。 

例：若計畫總經費為 575,000 元，則行政管理費為 575,000/1.15*0.15＝75,000 元；若計畫執行

經費為 500,000 元，則行政管理費為 500,000*0.15＝75,000 元，計畫總經費即為 575,000 元。 

(3) 有編列給「人」薪資外額外的費用（包括計畫主持人費、鐘點費、出席費等），需編列 2.11％之二

代健保補充保費，可直接包含在業務費中。 


